
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20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业务办理指南第2号——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神州数

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对2020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

了核查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  

一、 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

1、证券投资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

《关于预计证券投资额度的议案》由公司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

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

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（含）人民币20亿元的自有资金用于证券投资，投

资范围包括投资股票、债券、证券回购、公募基金、理财产品、证券交易所上市

交易的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，在上述额度内，

资金可以滚动使用，即任一时点公司证券投资的余额不超过（含）人民币20亿元，

额度使用期限为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，由管理层

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 

2、股份回购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

2020年5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神州数码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》。本次回购股份的实

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，公司使用自有资金

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股票，回购总金额不

低于人民币1.5亿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（含），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

民币32元/股（含）。 

二、 证券投资的开展情况  

1、证券投资情况 

在报告期内，公司开展的证券投资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

证券

品种 

证券代

码 
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

会计

计量

模式 

期初账面价值 
本期公允价值

变动损益 

计入权益的累

计公允价值变

动 

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
会计核

算科目 

资金

来源 

境内

外股

票 

00861 神州控股 29,220,402.41 

公允

价值

计量 

27,085,995.00 13,489,457.32 5,935,722.75 4,551,076.58  665,445.00 45,126,528.90 

其他权

益工具

投资 

自有

资金 

债券 2002120 

国家开发银

行 2020年

战疫专题债

券 

100,000.00 

公允

价值

计量 

   100,000.00   100,000.00 

交易性

金融资

产 

自有

资金 

基金 
2301192

002 

天添利普惠

计划 
5,000,000.00 

公允

价值

计量 

   45,500,000.00 45,500,000.00 115,236.34  

交易性

金融资

产 

自有

资金 

信托

产品 
无 

中航信

托·天玑汇

财 3号债券

投资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 

100,000,000.00 

公允

价值

计量 

   100,000,000.00 100,000,000.00 318,493.15  

交易性

金融资

产 

自有

资金 

信托

产品 
无 

中航信

托·天启

328号天玑

聚富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 

100,000,000.00 

公允

价值

计量 

   100,000,000.00 100,000,000.00 478,626.53  

交易性

金融资

产 

自有

资金 

合计 234,320,402.41 -- 27,085,995.00 13,489,457.32 5,935,722.75 250,151,076.58 245,500,000.00 1,577,801.02 45,226,528.90 -- -- 

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

披露日期 

2016年 05月 27 日 

2019年 03月 27 日 

2020年 03月 31 日 

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

披露日期 

2016年 06月 14 日 

2019年 04月 17 日 

2020年 04月 22 日 



2、股份回购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

8,067,63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.22%，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25.23元/股，最

低成交价为21.20元/股，成交总金额为185,449,601.73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本

次回购股份方案尚在实施中。 

三、 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

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等制度要求进行证券投资操作，规范

公司对外投资行为，防范投资风险。公司开展的各项证券投资业务均未影响公司

主营业务的发展。 

四、 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对外

投资管理制度》等有关制度要求开展证券投资业务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内控制

度严格落实，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，未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行

为。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，资金规模可控，

符合公司利益，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 

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


